臺北市立天母國中106年度區域性資賦優異教育方案
「造形與質感」美術（視覺藝術）資優課程報名表
校名：臺北市大理高中(國中部) 　　　　　   
	學生姓名
	班級
	性別
	出生年月日
	身份證字號

	
	
	男□　女□
	 年  月  日
	

	家長姓名
	電　　話
	手　　機
	

	
	
	
	

	符合條件
(各校自行審核)
	1. □於本校美術（視覺藝術）成績PR值90以上的七、八、九年級學生。

經查本校    年    班學生         之美術（視覺藝術）成績
PR      、表演藝術科成績PR      ，特此證明
             學生就讀學校註冊組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□參加全國性或全市性有關美術（視覺藝術）表現特別優異，獲獎項之本市各區公私立國中生。

(1)比賽項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名次：      
(2)比賽項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名次：      
(3)比賽項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名次：      
***請繳交證明文件影本***

3.□表演與肢體表達能力表現優者、具表演才能之資賦優異七、八、九年級學生，經學校推薦之本市各區公私立國中生。
推薦事實陳述：
推薦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

	家  　長  　同  　意 　 書

	茲同意本人子弟                  (         國中     年     班)參加
106年度臺北市立天母國中辦理之區域資優方案「造形與質感」美術（視覺藝術）資優課程，期間願督促子弟遵守承辦單位一切規定。此致
臺北市立天母國中
家長簽章：
簽章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
承辦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單位主管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[image: image1.png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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